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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債編總論（二）  授課大綱 (5)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為環保考量，請自行列印） 

主講教師：陳旻
ㄇ
ㄧ
ㄣ
ˊ沂ㄧ

ˊ律師 

日 期：110 年 4 月 15 日 

佳合律師聯合事務所 

TEL：（07）215-6256 

e-mail：ice59@seed.net.tw 

通知 

下次上課舉行期中考。不能來考試者，請依期限補繳作業。詳如第 1 次

及下一次授課大綱。 

抗辯權、請求權與形成權 

一、 抗辯權： 

(一) 在對方請求給付時，可以「合法」拒絕之權利。 

當然，也可以不行使抗辯權。 

(二) 永久抗辯權： 

例如：消滅時效之抗辯 

§144(1)： 

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 

法律不保護在權利上睡覺的人。 

(三) 一時抗辯權： 

例如：同時履行抗辯權 

1. §264(1)： 

2. 但書：例如預售屋之購買者（但仍有不安抗辯權）。 

又例如：不安抗辯權 

§265： 

(四) 以上之權利必須行使，才有抗辯之效果 

A 向 B 購買車輛一部，約定於某日交車交錢。當日，因 A 嫌

B 之車輛有諸多瑕疵，乃未完成交車交錢。嗣後 B 發函要求履

約，A 未予回應，之後 B 又發函表示解除契約，並依契約向 A

請求違約金，是否有理？ 

mailto:ice59@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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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求權：有消滅時效制度的適用 

(一) 要求他人為一定行為（消極或積極行為）之權利。 

但能否落實權利、獲得給付？尚屬未知。 

【比較】： 

物權，是具體可處分的權利。 

(二) 例如： 

1. 請求損害賠償 

§184(1)前段： 

2. 請求交付買賣之物、買賣價金（能否取得？尚屬未知） 

(1) §348(1)： 

(2) §367： 

3. 請求不可以製造噪音（消極請求）： 

(1) §199： 

(2) §793： 

(3) 可同時請求精神慰撫金，§195 

4. 請求返還被占有之物（包括動產、不動產） 

(1) §767(1)： 

(2) §962： 

(三) 消滅時效 

1. 為什麼有此制度？ 

2. 限於請求權 

(1) 債權：包括在內 

(2) 物權： 

○1 動產之返還請求權：有消滅時效制度之適用。 

○2 已登記不動產之返還請求權：沒有適用。 

○3 未登記不動產之返還請求權：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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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法官釋字第 107 號解釋： 

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

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4) 大法官釋字第 164 號解釋： 

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不在本院釋字第

一○七號解釋範圍之內，但依其性質，亦無民法第一百二

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5) 身份權：沒有適用。 

3. 期間： 

(1) 原則：15年，§125 

例外：各種不同之短期，依各條文（各不同法律）之特別

規定，例如： 

○1 §126 

○2 §197 

○3 §514之 12 

○4 票據法§22 

○5 §保險法§65 

(2) 不得以契約約定加、減，且不能事先拋棄（可以事後拋

棄、不抗辯），§147 

違反者，無效，§71 

 

 

4. 中斷：使請求權繼續維持效力 

(1) 原因：§129~§136 

(2) 效力：是重行起算，不是接續、合併計算，§137(1) 

(3) 確定判決之特殊效力：§137(2) 

注意：本票裁定、支付命令都沒有「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 

(4) 注意例外不中斷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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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時效完成之效力： 

(1) 雖稱為「時效消滅」，但權利並未消滅，只是讓債務人取得

拒絕給付之「抗辯權」（債務人可以抗辯，也可以不抗

辯），§144(1)。 

(2) 在訴訟上，法官不可以主動審查、提醒。 

(3) 比較：形成權過了除斥期間就不存在了。 

在訴訟上，法官可以主動審查。 

(4) 比較：公法上之請求權過了 5年時效期間就不存在。 

人民過了 5 年的徵稅期間後，仍然繳稅，則稅務機

關必須退還，此與民法§144(2)之結果不同。 

(5) 債務人已為給付後，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理由而要求返還，

§144(2)。 

6. 行使抗辯權，乃是權利之正當行使，不能指為違反誠信原則（§148）。 

 

【案例討論】： 

A 於 94 年 5 月 5 日向 B 借款 10 萬元，一直未還，B 於 109 年 9 月 9

日向 A 請求還款，A 當日即還款。但後來 A 於 10 月 10 日以 15 年時

效已完成、已不必還款為理由，而向 B 請求返還「不當得利」10 萬元，

則是否合法有理？ 

 

 

 

 

 

【案例討論】： 

A 曾向 B 租屋，於 104 年 5 月 31 日搬離時尚積欠 104 年 5 月份之租

金未繳。後來於 107 年 4 月 4 日，AB 巧遇，B 乃向 A 請求給付租金，

A 不置可否。再後來，B 於 109 年 9 月 9 日向法院起訴請求，A 則抗

辯因已罹於時效，故拒絕給付。請問何人之主張較合法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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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形成權：有除斥期間的適用 

(一) 基於權利人單方之行為，而使權利義務關係發生變動之權利（改變

原狀態、「形成」新的法律關係）（不必經由對方同意，就生效）。 

(二) 例如： 

1. §79：承認 

原來：效力未定（注意：不是無效！） 

承認：有效 

不承認：無效 

2. §92(1)：撤銷 

原來：有效 

撤銷：變成無效了，§114 

3. §254：解除 

原來：契約有效，須履行契約。 

解除：變成沒有契約存在→回復原狀、損害賠償。 

4. §208：選擇 

5. §359： 

雖名為「請求減少價金」，但因行使之後，會使價金從

X 元變成 Y 元，形成新的法律關係，所以是形成權，

不是請求權。 

6. §1052：離婚 

雖名為「請求離婚」，但因行使之後，會成為「沒有

婚姻」的新狀態，所以是形成權，不是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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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除斥期間 

例如： 

§93：（回頭看§92） 

前條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之。但

自意思表示後，經過十年，不得撤銷。 

§365：（回頭看§359） 

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者，其解

除權或請求權，於買受人依第三百五十六條規定為通知後六

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五年而消滅。 

前項關於六個月期間之規定，於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瑕疵者，

不適用之。 

§1054：（回頭看§1052） 

對於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六款及第十款之情事，有請求權之

一方，自知悉後已逾一年，或自其情事發生後已逾五年者，

不得請求離婚。 

 

【比較】：因逾時而影響權利：法律不保護在權利上睡覺的人。 

(一) 請求權：時效消滅期間 

1. 若逾時，請求權並非消滅不存在，而是仍存在，只是讓

債務人取得抗辯權而已，亦即，債務人可以履行債務，

也可以拒絕履行。 

2. 在訴訟中，如果債務人不提出時效抗辯，法官不可以主

動適用。 

(二) 形成權：除斥期間 

1. 若逾時：則權利完全消滅。 

2. 在訴訟中，縱使債務人不提出除斥期間之抗辯，法官也

應主動審查、主動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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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 

一、 意義： 

對於對方之請求，所作之「防禦」（盾、防火牆）。 

包括：事實（證據）上及法律上之各種抗辯。 

二、 例如 A 請求 B 應依買賣契約而交付動產（或辦理不動產移轉登記）。

B 的抗辯，可能有： 

(一) 契約不成立： 

1. 意思表示不一致。 

2. 不是跟 A 成立契約（AC？BD？） 

 

 

(二) 契約沒有效力 

1. 無效： 

(1) 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71 

(2) 違反公序良俗，§72 

(3) 無行為能力或無意識中，§75、§13、§15 

(4) 限制行為能力人，但法定代理人不予承認，§79、§13、§15 之 2 

(5) 通謀虛偽意思表示，§87 

 

 

2. 還沒有生效： 

(1) 停止條件尚未成就，§99(1) 

(2) 履約期日還沒有到，§102(1) 

 

 

3. 雖曾有效，但又失效了： 

(1) 解除條件成就了，§99(2)。 

(2) 逾期了，§102(2)。 

(3) 被終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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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被撤銷了。 

(5) 被解除了。 

 

 

(三) 契約雖仍有效，但是： 

1. 已經時效消滅，故拒絕履行。 

2. 對方未提出對待給付，故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 

3. 行使不安抗辯權。 

 

 

(四) 如果是請求給付金錢： 

1. 已經清償了，§309。 

2. 已經免除了，§343。 

3. 已經抵銷了，§334。 

 

 

(五) 其他： 

(六) 證據上之抗辯（略） 

 

三、 A 因為車禍，依侵權行為的法律關係向 B 請求損害賠償，則 B 的抗

辯，可能有： 

(一) 不是我撞的，是別人。 

(二) 沒有過失。 

(三) A 也有錯→過失相抵，§217。 

甚至結算之後，反而是 A 應賠給我。 

(四) 就請求的項目及金額而言： 

1. 項目是否合理必要？（例如：草藥補品……..） 

2. 是否有診斷證明書？（例如看護費用、藥品、計程車資、工作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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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有單據？單據是否重複？ 

4. 金額是否合理？（例如：每日工作所得……….） 

5. 是否有工作及薪資證明？ 

6. 失能等級（程度）的鑑定，有診斷證明書？或是要另行鑑定？ 

7. 慰撫金額是否太高？ 

8. 車輛修理費用，材料是否折舊？（工資不折舊） 

(五) 是否有扣除已領之強制險給付？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32： 

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

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 

【注意】：和解時，和解金額有沒有包括強制險之理賠金額？如果沒有特

別註明除外，將會被認為是有包括。 

例如：假設強制險已理賠 200萬元，而和解約定： 

1. 甲應賠償乙 300萬元→甲只須再拿出 100萬元。 

2. 甲除強制險之給付外，須再賠償乙 300萬元→甲必須

再拿出 300萬元（亦即乙總得 500萬元）。 

 

(六) 是否已經超過請求權時效？ 

§197 

 

 

 

 


